
律师：
生前做好财富传承安排

当道德楷模遭遇法律漏

洞，普通人该如何自处？

北京安理(杭州)律师事务

所叶舒律师表示，从法律角度

看，本案的核心矛盾在于物权

登记与事实赠与的冲突。根据

民法典规定，不动产物权的设

立、变更、转让和消灭，经依法

登记，发生效力。因此，根据房

产登记应推定陈老师及其弟弟

属于房屋所有权人。

若张玮有相反证据证明当

初把两位老师的名字登记入房

产证，并非房产份额赠与而仅

仅是为了落户方便而做出的

虚假意思表示。法院结合证据

综合认定房产归属。若采信张

玮说法，认定房屋是其个人财

产，则房子不是两位老人的遗

产，外甥无权继承。

若因证据不足，法院认定

两位老师享有房产份额，相应

份额则为二位老师的遗产，若

生前没有有效遗嘱，则适用法

定继承。

令人警醒的是，我国民众

普遍缺乏遗嘱意识。本案中，

若陈老师与弟弟生前可以订立

有效遗嘱，写明名下房产份额

由张玮继承，根据《民法典》规

定：“继承开始后，按照法定继

承办理；有遗嘱的，按照遗嘱继

承或者遗赠办理；有遗赠扶养

协议的，按照协议办理。”，那么

张玮作为受遗赠人，继承顺序

优先于法定的代位继承人（外

甥），可以优先继承房产份额。

现代版“农夫与蛇”？

师生情深陷房产纠纷

老师去世房难讨回

后来，陈老师及弟弟先后去世，给老师操办完后

事的张玮想要拿回自己购买的这套房产，在办理房

产变更手续时，却发生了意外。陈老师远在外地的

两位外甥在已经继承了老人上百万的存款之后，拒

绝了张玮变更产证的要求。

在张玮看来，这套房屋是她全款买来给老师居

住的，产证上加名字只是为了给非血缘关系的老师

报户口。因此，产权登记与实质权益的分配不是一

码事。况且，两位外甥因亲属关系较远，又常年居住

在外地，仅是隔几年来看望两位老人一次，无其他联

系及赡养行为。

因此，张玮一纸诉状将老师的两名外甥告上法

庭，要求法院确认其享有涉事房屋的全部产权。

在采访中，两位老师的多名学生和朋友均表示，

两位老师曾经向他们说过房屋是学生张玮购买，等

去世以后要还给张玮。

与两位老师相识相交数十载，中山医院的范医

生证实：“老师病重的时候一直提到这个房子，（外

甥）都说，都表态知道这个房子是张玮的。明明确确

的老师都讲的。”

而除了有多名证人以外，张玮还有一段她与其

中一名外甥的电话录音。

这名外甥在录音中说道：我当时由大连回昆明

途经上海的时候，阿姨跟我和我爱人都明确地讲明

了这个房子是张玮买的，然后达成的共识是这个房

子所有权是你的，他们可以住到身故以后，这个房子

一定是要还给你的。

记者随后通过短信的方式联系了两名外甥，提

出希望能够采访，但均未得到回复。

据悉，这起案件已被上海长宁区人民法院受

理。四十多年的师生情最终要以一场官司画上句

号，让张玮痛心不已。 据新闻坊

老师居住环境艰苦
学生“豪气送房”

1983 年，二十出头的张

玮成为了上海音乐学院资

深声乐教授陈老师的学生，

就此开启了一段特殊的师

生缘分。

当时，陈老师住在上海

音乐学院教工宿舍，一间仅

15 平米的小房间里，厨房、

卫生间还要和邻居四口之

家共用。而陈老师的弟弟

于 1984 年调到上海交通大

学任教，一直都单身的姐弟

俩就此相依为命。

直到 1996 年退休，一直

单身没结婚的陈老师都没

能 分 到 一 套 独 立 的 福 利

房。老师的辛酸，深深刺痛

了学生张玮。

面对老师生活的窘境，

2001 年，张玮做出了一个重

大决定：全款买下法华镇路

一套 125 平米的房子，给两

位老师居住。为此，张玮称

自己不仅倾尽积蓄，还卖掉

一套商品房。

为了让老师住得安心，

张玮还让他们把户口也一

起迁过来。但因为不是亲

属关系就不能迁户，为此还

在房产证上加上了他们的

名字。

因为房产引发
的家庭纠纷经常能
听说，但是学生和
老师家属因为房产
打官司的，你听说
过吗？下面这个真
实发生的故事，让
所有人听了都唏嘘
不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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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玮（右）与陈老师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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